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114 學年度國語演說競賽要點 

一、宗旨： 

（一）培養學生正確清晰的語音語調與流暢的口語表達，提升語文理解與即席思辨能力，藉由演說實

踐，培養邏輯組織、臨場應對與公開表達的勇氣，進而增進溝通表達與自信風采。 

（二）落實 108課綱「自主、互動、共好」核心素養，並對應十九項議題中之性別平等、環境永續、

人權、法治、生命教育、品德教育、媒體識讀與健康促進等面向。 

1.家庭與品德，強調在多元家庭中實踐尊重與關懷，培養自主又負責的品格。 

2.性別平等，打破刻板印象，促進校園與社會的性別尊重與平等機會。 

3.環境永續，以日常行動回應氣候變遷，守護地球生態與未來世代。 

4.交通安全，培養守法與互相禮讓的習慣，打造安全友善的公共環境。 

5.健康與防制，遠離毒品與網路成癮，建立正確知識與自我保護力。 

6.生活禮儀與好人好事，從校園到網路實踐禮貌與善行，營造正向友善的氛圍。 

7.人權教育，認識基本權利與義務，尊重多元並積極參與公共議題。 

8.法治觀念，理解法律的重要，培養守法精神以保障自己與他人權益。 

9.消費者意識，提升媒體與消費判斷力，做出聰明且負責的消費選擇。 

10.生命教育，尊重生命價值，學習面對挫折、關懷他人並維護生命尊嚴。 

11.其他 

二、比賽時間地點：時間-114 年 12 月 12 日（五）13：00 報到。地點-另行公告。 

三、講題：依前述宗旨自訂題目。  

四、評分標準： 

1.發音、語調 50%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內容（思想、結構、詞彙）25 %      

 3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20 %        4.時間 5 % 

 5.演說時間：每員限三分鐘，二分半至三分半不扣分，超過此範圍者均予扣分，每半分鐘扣總分 

          1分，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 

1.高一、高二各班自由推派或由老師選派人選參加，每班參賽人數最多以二人為限。 

   2.參賽同學於 114年 12月 9日(二) 中午 12時 25分於教務處抽籤決定比賽順序。 

八、評分委員：聘請本校具有專才者擔任。 

九、獎勵：成績優異同學由學校頒給獎狀乙紙及禮券，以資鼓勵；優秀同學並保有代表學校對外參賽

的優先權。 

十、本要點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114學年度國語演說比賽報名表 

       年級         科     班  姓名：        座號：    

國文任課教師簽章  導師簽章  

演 說 題 目  

    請學藝股長於 114 年 11月 7日(二)放學前將報名表送至教務處課務組 


